
海政办拨〔2020〕94 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安排 2019 年结余结转上级专项资金的通知

县财政局：

经 2020 年 7 月 15 日十五届县人民政府第 101 次常务会议研

究，决定：

一、安排勐往乡人民政府灰塘村委会伙房村内道路硬化工程

项目 8.45 万元；

安排格朗和乡人民政府帕宫村委会贺南中寨村内道路建设项

目 5.97万元；

安排勐遮镇人民政府曼洪村委会曼旺傣小组村内道路硬化改

扩建项目 0.6744 万元；

安排勐遮镇人民政府曼洪村委会曼旺迈小组村内道路硬化改

扩建项目 2.75万元；

安排勐满镇人民政府班倒村贺蚌老寨进村道路项目 206.8万元；

安排勐满镇人民政府班倒村鱼塘新寨进村道路项目 81.2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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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勐满镇人民政府班倒村鱼塘老寨进村道路项目 72 万元；

安排县农业农村局 2019年勐遮镇曼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

313.57119万元；

安排县水务局 2017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220万元，

以上项目资金共计 911.41559 万元。

二、请你局用收回的 2019 年结余结转上级专项资金安排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15 日

抄送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水务局、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、勐遮镇

人民政府、勐满镇人民政府、勐往乡人民政府、格朗和乡人民政府。


